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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劭傑
電話：08-7320415#3652
傳真：08-7322779
電子信箱：a002506@ptc.edu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3033285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877794_11303328500_1_4877794_11303328500_1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縣辦理「3-2-3：屏東縣海洋學校海洋教育推動工

作坊-迎王文化」計畫，請貴校務必派員參與，並核予參

與人員公(差)假及課務排代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7月31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20097379M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工作坊辦理事項摘述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13年3月8日(五)起至113年5月10日(五)，每場次

3小時，共計5場次。

(二)地點：以本縣東港鎮大潭國民小學創客中心為原則，得

依課程實際需求調整地點。

(三)參與對象：本縣東港鎮、琉球鄉、南州鄉及林邊鄉國民

中小學請務必派1名教師全程參與，並核予公(差)假及課

務排代，如遇假日則於活動辦理結束後2年擇期補休，惟

課務自理。

三、聯繫窗口：大潭國民小學黃春金主任，電話：08-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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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24226。

四、檢附旨揭工作坊計畫一份。

正本：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、屏東縣東港鎮東港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民小
學、屏東縣東港鎮海濱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東港鎮以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東港鎮大
潭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東港鎮東興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東港鎮東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
立琉球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琉球鄉琉球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琉球鄉全德國民小學、屏
東縣琉球鄉白沙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琉球鄉天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南州國民中
學、屏東縣南州鄉南州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南州鄉同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南州鄉溪
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林邊國民中學、屏東縣林邊鄉林邊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林邊
鄉仁和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林邊鄉竹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林邊鄉崎峰國民小學、屏
東縣林邊鄉水利國民小學

副本：屏東縣東港鎮大潭國民小學(承辦學校)、屏東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、本府
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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